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

目修正總說明 

本次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修正，為本（一百十四）年第二次修正，

並自本年五月一日生效。 

本次主要反應投入急重症照護之醫事人力及解決急診壅塞問題，調整急診

相關基本診療項目、一般住院護理費及急救責任醫院之支付；新增自然產手術加

成規定；診療項目新增五項及放寬給付條件四項；糖尿病及初期慢性腎臟病照護

整合方案不符合成人預防保健肝炎篩檢資格者，得執行 C 型肝炎篩檢等。修正

要點如下： 

一、 第一部總則：修正通則十四，為強化離島地區在地急重症照護量能，增列

離島地區各急救責任醫院之急診案件加計規範。 

二、 第二部西醫 

(一) 第一章基本診療 

1. 第一節門診診察費：急診診察費拆分為診察費及護理費二類，及調升支付

點數，爰： 

(1)修正 01015C「急診診察費」等七項診療項目名稱、支付規範及支付點

數。 

(2)新增 00247C「急診（不分檢傷）-護理費」等七項診療項目。 

2. 第二節住院診察費： 

(1)修正第二節名稱為住院及急診觀察床診察費。 

(2)新增通則九，增列「急救責任醫院加護病床」申報規範。 

(3)新增 02030K「急診觀察床診察費（天）」等三項診療項目。   

(4)02028B「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適用對象新增「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

整合性照護計畫」及「全民健康保險地區醫院全人全社區照護計畫」

收案之六十五歲以上多重慢性病人，及開放適用表別至基層院所，併



同修正編號與項目名稱；刪除 02029B「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費-同次住院

申報二次 02020B『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者」診療項目。 

(5)修正 02006K「一般病床住院診察費（天）」等四項支付規範。 

3. 第三節病房費： 

(1) 調整急救責任醫院加護病床基本診療項目，修正通則七：增列醫院依緊

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申報加護病床支付標準規範。 

(2) 修正 03077K「急性一般病床（床/天）--護理費（第一天）」等二十八項

支付點數或支付規範。 

4. 第五節管灌飲食費及營養照護費：新增 05153B「早產兒母乳補充照護（每

25mL 母乳）」診療項目。 

(二) 第二章特定診療 

1. 第一節檢查： 

(1) 新增 12219C「酪氨酸磷酸酶自體抗體(EIA 法)」及 12086C「B 型肝炎

病毒表面抗原(HBsAg)定量檢驗」二項診療項目。 

(2) 修正 12184C「去氧核糖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等五項支付規範。 

2. 第七節手術： 

(1) 第十三項女性生殖之「八、自然生產、剖腹產及流產」項下，新增通則

二，增列醫院夜間及例假日自然產手術案件加算成數規範。 

(2) 新增 64284B「人工全肩關節再置換手術」及 64285B「反置人工全肩關

節置換手術」二項診療項目。 

(3) 修正 64121B「肩旋轉袖破裂修補術－小破裂」等十九項支付規範。 

三、 第三部牙醫 

(一) 修正通則三(一)第 3 項：具牙科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資格之教學醫院以醫

師為單位。 

(二) 第三章牙科處置及手術：修正附表 3.3.4 項目一、邏輯定義說明「具牙科

專科醫師訓練機構資格之教學醫院」。 



(三) 第五章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修正通則二文字。 

四、 第四部中醫第七章其他：修正 B71「脈診儀檢查費」等二項支付規範。 

五、 第八部品質支付服務 

(一) 第二章糖尿病及初期慢性腎臟病照護整合方案：新增通則七，糖尿病及初

期慢性腎臟病病人，符合特定條件者得執行 C 型肝炎篩檢規定，餘標號

依序遞延；修正通則二、三、五、七內容，酌修文字。 

(二) 修正附表 8.2.4、附表 8.2.6、附表 8.2.7、附表 8.2.9 及附表 8.2.10 等五項

附表。 


